
正業建築經理有限公司 

專戶餘額指定撥款同意書 
 

立同意書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茲因買賣契約已完成全部手續，本人同意

由正業建經房屋交易安全專戶『受款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』，

售屋價款中代為給付本人未給付之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各項本應付之費

用合計新台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整，請匯至下列指定帳戶

（                   銀行               分行戶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帳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恐口無憑，特立此書為執。 

此致 

正業建築經理有限公司 

立同意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(上列匯款帳戶如非賣方本人或有受領價金權限之代理人，須蓋用賣方本人或有

受領價金權限之代理人之印鑑章，並檢附印鑑證明書正本；如為法人，須蓋用與

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相符之印章，並檢附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事項表正本。) 

地  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      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      年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


